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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試想，兆豐紐約分行的法遵主管，竟由業務主管兼任，足見其獨立性與專業度堪憂

。近年來，匯豐、花旗等跨國金融機構均因遭到美國重罰，而大幅擴增法遵員額；相形之

下，我國銀行的經營成本顯然「省很大」。如此精省的結果，再對比聯貸案、投資案等徵

信不確實所肇致的高風險，這些海外分行的高獲利，其實不是建立在扎實的基礎上。 

六、再看索力等倒帳事件，由於授信單位的績效和利差及授信額度連動，這也使得風險管控單

位因面臨前線單位追求商機的壓力，而無法確實執行職責。第一銀行 ATM 遭駭，部分原因

也與經營者為節省成本而未積極更換新機有關，以致形成資安漏洞。 

七、要彌補這些銀行經營文化上的漏洞，首先，必須落實分層負責制度，讓各部門各憑專業各

司其職，確實做好層層把關的工作；再者，要強化董事會的職責，使其從更鉅觀與客觀的

角度檢視銀行的長遠運作，以解決「代理人問題」。至於打亞洲盃和力求「台商在哪、服

務就到哪」的全球化，雖然還要繼續追求，但除了應斥資聘請好的國際法規遵循人才，外

派主管要考量專業知識佳、經驗豐富、語言能力強等要件，更必須選擇熟稔外派國文化及

政府法規的人才。 

（二）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兆豐金控因違反美國洗錢防制申報規定，

遭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DFS）重罰 1.8 億美元，約新台幣 57

億元，然經歷兆豐案後，國內金融界應亡羊補牢；要求行政院責

成所屬負責監理機關除了應搜集國際金融監理法規、各國政策等

資料，加強對國內金融機構的資訊提供外，國內監理規定也應檢

討強化，與國際接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兆豐金控因違反美國洗錢防制申報規定，遭美國紐約州金融服務署（DFS）重罰 1.8 億美元

，約新台幣 57 億元，舉國震撼。鑑於兆豐金是國內最重要的公營金控之一，案情涉及台美

兩方，且於政黨再度輪替後不久爆發，讓許多人回想起 8 年前政黨輪替後爆出的阿扁總統

洗錢案，因而各種批評、檢討、揣測與陰謀論傾巢而出，甚至箭指馬英九前總統與蔡英文

總統親人。 

二、根據兆豐金的說法，此案發生主要是在 5 年前，兆豐銀行根據巴拿馬政府的規定，清查兆

豐銀行在巴拿馬兩家分行的帳戶，對無法聯絡到帳戶人的帳戶即採關閉方式；但是去年紐

約州金融服務署金檢時發現，兆豐銀行紐約分行對當地匯到巴拿馬分行已關閉帳戶的資金

，採退回方式處理，未根據防制洗錢規定向監理單位申報；兆豐銀行分行的法遵人員則為

此與 DFS 辯駁，最後換得重罰 57 億元的結果。 

三、以此觀之，似乎是純然的金融監理業務，但各種政治陰謀論的揣測，卻在電視談話性節目

及社群媒體喧騰不已，也有幾位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據以評論，引起社會爭議。主要指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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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馬英九的夫人周美青，曾任職兆豐多年，雖然 8 年前就已離開，但現在仍擔任兆豐慈

善基金會執行長，部分人士的矛頭就對準馬英九，影射其涉及洗錢。此外，兆豐金前董事

長蔡友才在 4 月主動辭職，而美國政府的金檢報告則是在 2 月出爐，外界也懷疑蔡友才「

涉及失職或不法洗錢」才趕快離職。根據 DFS 的報告來看，兆豐並非是所謂洗錢案的主角

，而是違反美國政府對防制洗錢犯罪的申報規定而被重罰；而蔡友才早在去年 4 月，尚無

DFS 金檢事件時，就已向當時的財政部長張盛和辭職，多次請辭後，在今年總統大選後的 1

月 18 日得到張盛和同意，當時 DFS 的金檢報告尚未出爐。因此，那些「政治陰謀論」與揣

測，目前來看都缺乏證據。 

四、兆豐案引發騷動，主要是因為出現了今年 4 月爆發的巴拿馬文件案主角的名字，該文件顯

示，這家律師事務所廣設空頭公司與開立帳戶，為富人、政治人物洗錢、逃稅。前總統陳

水扁就是透過類似國際洗錢管道隱匿「海角七億」，兆豐案自然讓人產生想像空間。巴拿

馬文件案中確實出現不少台灣企業與知名人士名字，但其中並無政客姓名出現，這個新聞

在台灣喧沸一陣子後就歸於沉默。 

五、近年全球政府的金融監理單位，在國安需要與反富人國際洗錢逃稅的雙重壓力下，已加強

相關監理工作的力度與密度。不論是主司監理的金管會或各公民營金融機構，都該從兆豐

案中警覺，我國金融界對國際金融潮流、國外金融監理法規與監理機關執法風格，確實相

當陌生、甚至是無知。兆豐金就是因為分行法遵人員既無知於美國政府的法令規定，又對

美國政府執法的權威不夠了解，竟然與監理單位對槓爭執，而不是認錯改正；發生巴拿馬

文件案後，兆豐金上下亦未意識到美國政府對洗錢的監管更形嚴厲，而未提出相對因應措

施，終而受罰，被迫繳交鉅額罰金。 

六、兆豐金是台灣主要的外匯銀行，國際化程度較高，且規模大、人員素質高，尚且如此輕率

，其他金融機構的情況就更難期待。金融業如此的素質而奢望「打亞洲盃」甚至「世界盃

」，大概很難期望有什麼成果吧？ 

七、經歷兆豐案後，國內金融界應亡羊補牢；負責監理的金管會除了應搜集國際金融監理法規

、各國政策等資料，加強對國內金融機構的資訊提供外，國內監理規定也應檢討強化，與

國際接軌。而對那些躍躍欲試想打亞洲盃、世界盃的金融機構而言，除更了解與熟悉國外

法規、政策外，更該強化內控與稽核，不要以為國外政府也跟在國內碰上問題時一樣「好

講話」。而金檢報告指責兆豐的缺失包括：內控不佳、對客戶查核不實、風控政策不明、

漠視金檢報告等，也值得國內銀行警惕。 

八、至於坊間流傳的各種政治陰謀論，顯然缺乏證據，不過台灣社會是一個「信者恆信，不信

者恆不信的社會」，行政院與檢調機關應盡速調查，並對社會作出明確的交代。現在民進

黨執政，若證實名嘴與若干立委所言並非事實，當能獲得社會信賴。政府切莫故意拖延調

查，有意無意製造羞辱他人的政治氛圍，這會造成社會的再度分裂。對金融業而言，更該

從兆豐案中看到台灣金融業的不足與問題，並盡快改善提升。 


